
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章程核准备案表（正表）
（营利性民办高校用）

2022 年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全国统考招生章程

（秋季统一高考）

一、院校名称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

二、就读校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观海路 505 号

三、层次 □ 本科 ■ 专科

四、办学类型

■ 普通高等学校 □ 成人高等学校

□ 公办高等学校 ■ 民办高等学校 □ 独立学院

□ 高等专科学校 ■ 高等职业技术学校

五、颁发学历证

书的院校名称

及证书种类

院 校 名 称 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

证 书 种 类
修学期满，符合毕业要求，颁发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

学院的专科毕业证书

六、院校招生管理机构

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是营利性民办高校，全称为

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有限公司；上海工商外国语

职业学院招生领导小组是我校招生工作的最高决策机

构，统一领导学校招生工作；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

院招生办公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的常设机

构，负责学校招生日常工作；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

院招生监察小组是我校招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。

七、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办法

一、我校依据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核准的年度招生规模，

结合学校发展定位与办学条件，统筹考虑近年分省分

专业招生计划编制及使用情况，科学、合理地编制学

校本年度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，具体招生专业及计划

以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设置和备案审批结果为准。

二、各招生专业无男女比例限制。

三、本年度我校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、高考改革省市

选考科目要求等详见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

省招办）编印的 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专业和计划

相关文件。

八、预留计划数及使用办法 无

九、专业教学培养 应用英语（高本贯通）专业、应用日语（高本贯通）



使用外语语种 专业限招英语语种的学生。其他专业学生语种不限；

入学后各外语专业的教学外语语言为学生修学的外语

语言和英语；非外语专业的外语教学语言为英语或学

生选修的其他外语。

十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

以教育部、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的《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〔2003〕3号）

及有关补充规定为依据，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。

经复查，身体健康状况不符合专业学习要求的考生，

学校将按照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和

本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处理。

十一、录取规则

一、依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（秋季统一

考试）成绩录取的规则：

1.省级招办按我校在当地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将

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生源从高分到低分（含加分）进

行投档。具体的投档比例由我校根据各省市实际生源

情况确定，原则上投档比例不超过 120%。按照平行志

愿投档的批次，原则上投档比例不超过 105%。

2.政策性加分在专业录取时计入总分。

3.对达到我校最低录取分数线但未进入专业志愿、且

愿意服从所有专业调剂的考生作调剂录取。

4.非艺术类进档考生以分数优先为原则录取，根据总

分排序后按考生专业志愿顺序依次投档，如有同分，

文科依次比较外语、语文、数学成绩；理科依次比较

外语、语文、数学成绩；文理不分科依次比较外语、

语文、数学成绩。

艺术类进档考生以分数优先为原则，根据投档成绩排

序，按考生专业志愿顺序依次录取，如有同分，依次

比较专业成绩、语文成绩、数学成绩、外语成绩。

5.凡报考我校空中乘务专业的考生均须取得我校空中

乘务专业面试合格证或参加省统一专业测试成绩合格

者方可报考。进档后按照高考成绩，由高分到低分择

优录取。如有同分，以外语、语文、数学依次排序择

优录取，各省市有特殊要求的，按省市要求处理。录



取过程中如出现考生同分，按各省市同分排序规则择

优录取。

二、第一志愿生源不足时，省招办可在同批次录取控

制分数线上，按非第一志愿考生（包括征集志愿）人

数不超过招生计划剩余数的 105%进行投档；若生源仍

不足，我校可以将剩余的招生计划调配至生源充足的

省市安排录取。

三、高考改革有关省市的录取规则和程序以省招办规

定为准。

四、内蒙古专业录取实行“招生计划 1：1 范围内按专

业志愿排队录取”的录取原则。

十二、收费标准

学 费 标 准

应用英语、商务英语、应用日语、应用韩语、应用德

语、应用法语、应用西班牙语、应用俄语、应用俄语

（对外市场商务方向）、大数据与会计、国际商务、酒

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、空中乘务、学前教育、法律事

务、新闻采编与制作、影视编导、艺术设计（少儿美

术）、视觉传达设计、游戏艺术设计、环境艺术设计、

影视动画专业 21800 元/生/年；

数控技术、机电一体化技术（智能设备维护与保养）、

大数据技术、软件技术、休闲体育专业 20000 元/生/

年；

会展策划与管理（中澳合作）、大数据技术（大数据分

析中美合作）专业 28000 元/生/年。

（沪教委民﹝2015﹞4 号）

住宿费标准
4500 元/生/年（四人间），3800 元/生/年（六人间）。

（沪教委民﹝2015﹞4 号）

十三、资助政策

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，被本校

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“绿色通道”申请入

学，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

金、上海市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国家助学贷款、勤

工助学岗位、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。同时，学

校还设立学校奖学金。我校承诺：确保被本校录取的

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。



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认定，我国西部地区疆域是经济欠

发达地区。我校在贵州、云南、广西、陕西、甘肃、

青海、宁夏、新疆、内蒙古等九个省份均有招生任务。

为了能使以上地区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的考生考入我校

后，避免因经济问题影响学业，除了国家提供助学贷

款等资助政策外，我校对以上地区家庭经济困难的新

生实行第一学年减免部分学费（减免金额为 2000 元）

的政策，以适当减轻他们经济上的压力。

十四、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

按照招生“阳光工程”的统一要求，我校秋季统一考

试招生全程接受本校纪检监察办公室监督。

举报电话：021-68020838（工作日 8：30-16：00）

十五、网址及联系电话

学校官网：http://www.sicfl.edu.cn

招生官网：http://zs.sicfl.edu.cn

咨询电话：021-68021818、68020551、68020632

十六、其他须知
报考我校空中乘务专业须面试。面试时间安排见学校

招生信息网。


